关于《桦南县养殖水域滩涂规划（2017—2030年）（2025年修订）》的起草说明
县水产站

2026年3月

按照会议安排，现将《桦南县养殖水域滩涂规划（2017—2030年）（2025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的起草情况作如下说明。
一、规划制定目的及意义

本规划旨在落实上位法的法定要求、优化资源配置与利用、强化生态保护与红线管控、促进依法行政与社会稳定。通过规范化的流程设计，确保最终形成的水域滩涂规划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，能够准确反映本地区水域滩涂资源现状、开发潜力和保护需求，为依法管理、合理开发、有效保护水域滩涂资源提供权威依据。

二、规划进度安排

第一阶段：前期准备与启动（2025年10月）

召开启动会，成立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、规划编制工作技术指导组和规划编制小组，制定详细工作计划，明确部门分工（农业农村局、生态环境局、水务局、林业和草原局、自然资源局、文体广电和旅游局）。

第二阶段：规划编制与论证（2025年11月—2026年3月）

1.开展全域水域滩涂资源外业核查与内业数据处理，查清面积、分布、权属、利用现状。对接同级及上级国土空间规划、环境保护规划、水利规划等相关规划，科学划定“三区”（禁止养殖区、限制养殖区、养殖区），明确各区域管控规则。依据调查结果和专题研究，绘制规划图件，起草规划文本初稿。

2.征求相关部门、乡镇、科研机构、行业协会及公众意见，组织专家论证。

根据反馈意见修改完善，形成规划送审稿。

第三阶段：审批、公示与发布（2026年4月）

将规划送审稿按程序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审批。

1.审批通过后，依法进行公示（公示期不少于30日），处理异议。

2.正式发布规划文本及图件，纳入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管理，并向上级主管部门备案。

三、规划基本框架和基本内容

第一章是总则。包括前言、编制依据、目标任务、基本原则和规划范围。

第二章是养殖水域滩涂利用评价。一是水域滩涂承载力分析；二是水产养殖产业发展分析；三是养殖水域滩涂开发总体思路。

第三章是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划。包括功能区概述、禁止养殖区、限制养殖区、养殖区，科学划定“三区”边界。
第四章是保障措施。包括加强组织领导、强化监督检查、完善生态保护、其他保障措施。

第五章是附则。一是关于规划效力；二是关于规划图件；三是关于规划实施的补充说明；四是关于规划修订。

附件：桦南县养殖水域滩涂规划（2017—2030年）（2025年修订）


